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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修订征求意见稿）

说 明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以

首都发展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疏解非首

都功能，严控非首都功能增量，助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优化

提升首都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和国家要求，依据国家《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等，结合本市实际，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

门对《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以下简称《目录》，

2018 年版）进行修订，形成了《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稿）。

一、《目录》管理方式

（一）《目录》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编制。《目录》中管理措施分为禁止性和限制性两类。其中，禁

止性是指不允许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允许新设立或者新迁

入法人、非法人组织及个体工商户；限制性主要包括区域限制、

规模限制和产业环节、工艺及产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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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录》实行分区域差异化管理。管理措施分为全市

和功能区域两个层面，全市层面的基础措施在全市范围内普遍执

行；功能区域层面的管理措施是在执行全市层面管理措施基础

上，增加的差异化管理措施。

二、《目录》适用范围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新设立或者

新迁入法人、非法人组织及个体工商户须执行《目录》。

（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有专门规定的,从

其规定。经国家或者市政府批准执行专项政策的地区或者行业，

按照相关政策执行。

（三）国家批准的军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急保障项目、

改造升级项目、在途项目不适用《目录》。

三、《目录》执行机制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拟新设立或者新迁入法人、非法人组

织及个体工商户，可以对照《目录》进行自查。登记注册主管部

门按照告知承诺制办理登记。

（二）本市行政区域内拟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以对照

《目录》进行自查。市、区两级相关项目主管部门，在履行办理

程序时，依据《目录》进行审核。

（三）为做好《目录》管理工作,在市政府领导下,市发展改

革委，市教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

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

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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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局，市水务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

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国资委，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

京调查总队，市委宣传部，市委编办，市人防办，市邮政管理局，

北京市税务局，北京城市副中心管委会共同建立《目录》联席会

议制度,负责《目录》的解释、执行、修订、疑难问题会商、跟

踪评估等工作。

（四）《目录》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主要是

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组织推进各项工作和重点任务落实,做好年

度总结、信息交流等。《目录》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目录》

相关条目的解释、提出修订建议等工作,认真落实联席会议有关

议定事项,指导各区严格执行《目录》;根据需要制定完善实施细

则和相关配套措施,加强与其他联席会议成员之间的沟通协作。

（五）针对《目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建

立由主管部门牵头、《目录》联席会议办公室协调、相关区政府

参加的协商联动机制,共同研究制定对策措施,重大事项上报市

政府决策，并进行解释说明。

（六）《目录》管理措施除外项内容中未明确的,涉及有序

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保障城市运行、满足群众生活

服务需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项目,各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

下,综合考虑功能定位、产业发展、人口调控等因素,可以组织论

证并征求主管部门意见,参照“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要求审议通

过后,按照相关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并向《目录》联席会议办公

室书面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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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目录》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适时修订，报市政府批准后向

社会公布。

（八）《目录》（ 年版）自发布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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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一）
（适用于全市范围的基础措施）

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

部门

农、林、牧、
渔业

（01）农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0149）其他园艺作物种植中的草
皮种植

禁止类

市委农
工委、市
农业农
村局

（03）畜牧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科学研究、籽种
繁育性质项目和休闲观光等农业经
营项目除外；禁养区外保障城市“菜
篮子”供应的现代化养殖业除外）

限制类

（04）渔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041)水产养殖（科学研究、籽种繁
育性质项目和休闲观光等农业经营
项目除外；禁养区外保障城市“菜
篮子”供应的现代化养殖业除外）

限制类

采矿业 ——
禁止新建和扩建〔（1200）其他采
矿业中的地热资源开采除外〕

限制类
市规划
自然资
源委

制造业（研发、
中试、设计、
营销、财务、
技术服务、总
部管理、调试
组装、系统集
成等符合首都
功能定位的非
生产制造环节
除外）

（13）农副
食品加工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本地出产的鲜活
农副食品加工除外；保障城市基本
运行的农副食品和符合卫生规范的
现场制作类经营除外；口岸功能区
除外；现有企业向本市开发区和产
业园区内转移的除外；（1361）水
产品冷冻加工除外〕

限制类

市经济
和信息
化局、市
商务局
（市政
府口岸
办）

（14）食品
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保障城市基本运
行的食品制造除外；为连锁餐饮、
超市、便利店提供主食、副食、调
料等配送的中央厨房和食品制造除
外；符合卫生规范的现场制作类经
营及营养食品制造中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除外；现有企业向本市开
发区和产业园区内转移的除外）

限制类
市经济
和信息
化局

（15）酒、
饮料和精制
茶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1515）葡萄酒
制造除外〕

禁止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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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

部门

制造业（研发、
中试、设计、
营销、财务、
技术服务、总
部管理、调试
组装、系统集
成等符合首都
功能定位的非
生产制造环节
除外）

（16）烟草
制品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禁止类

市经济
和信息
化局

（17）纺织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保障城市基本运
行和应急的纺织制成品制造除外）

限制类

（18）纺织
服装、服饰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禁止类

（19）皮革、
毛皮、羽毛
及其制品和
制鞋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禁止类

（20）木材
加工和木、
竹、藤、棕、
草制品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禁止类

（21）家具
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利用水性漆工艺
除外；使用非溶剂性漆工艺的创意
设计家具制造除外）

限制类

（22）造纸
和纸制品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223）纸制品制
造除外〕

禁止类

（23）印刷
和记录媒介
复制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2311)书、报刊
印刷除外；（2312）本册印制除外；
（2319）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中涉
及金融、安全、运行保障等领域，
且使用非溶剂型油墨和非溶剂型涂
料的印刷生产环节除外；(2320)装
订及印刷相关服务除外；(2330)记
录媒介复制除外〕

限制类

（25）石油、
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254）生物质燃
料加工中保障城市运行的废弃物处
理及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除外〕

限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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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

部门

制造业（研发、
中试、设计、
营销、财务、
技术服务、总
部管理、调试
组装、系统集
成等符合首都
功能定位的非
生产制造环节
除外）

（26）化学
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261）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中保障城市运行的危险废
弃物处理及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除
外；保障医院、科研机构、重点企
业应用的气体生产除外；涉及国家
和本市鼓励发展的新材料产品制造
和为氢能配套制造除外；为航空航
天、军工、国家重大专项和工程等
配套制造除外。（262）肥料制造中
本地产生的农业废弃物处理及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除外。（264）涂料、
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265）
合成材料制造和（266）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中涉及国家和本市鼓励发展
的新材料产品制造除外；为航空航
天、军工、国家重大专项和工程等
配套制造除外。（268）日用化学产
品制造中涉及城市医疗、应急保障
类产品除外；入驻市级以上开发区
或者产业园区的化妆品生产项目除
外〕

限制类

市经济
和信息
化局

（27）医药
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271）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73）中药饮片加工
（275）兽用药品制造（国家《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发展的
除外；持有新兽药注册证书的非原
料药制造除外）

限制类

（28）化学
纤维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282）合成纤维
制造中涉及国家和本市鼓励发展的
新材料产品制造除外，为航空航天、
军工、国家重大专项和工程等配套
制造除外；(283)生物基材料制造除
外〕

限制类

（29）橡胶
和塑料制品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涉及国家和本市
鼓励发展的新材料产品制造除外；
为航空航天、军工、国家重大专项
和工程等配套制造除外）

限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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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

部门

制造业（研发、
中试、设计、
营销、财务、
技术服务、总
部管理、调试
组装、系统集
成等符合首都
功能定位的非
生产制造环节
除外）

（30）非金
属矿物制品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3021）水泥制
品制造和（3022）砼结构构件制造
中为城市运行配套、纳入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规划的项目除外；（304）
玻璃制造、（305）玻璃制品制造、
（306）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
料制品制造、（308）耐火材料制品
制造和（309）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
物制品制造中涉及国家和本市鼓励
发展的新材料产品制造除外；为航
空航天、军工、国家重大专项和工
程等配套制造除外；（3073）特种
陶瓷制品制造除外〕

限制类

市经济
和信息
化局

（31）黑色
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313）钢压延加
工中涉及国家和本市鼓励发展的新
材料产品制造除外；为航空航天、
军工、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国
家重大专项和工程等配套制造除
外〕

限制类

（32）有色
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涉及国家和本市
鼓励发展的新材料产品制造除外；
为航空航天、军工、智能网联和新
能源汽车、国家重大专项和工程等
配套制造除外）

限制类

（33）金属
制品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3311）金属结
构制造中涉及国家和本市鼓励发展
的装配式建筑除外；（333）集装箱
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和（334）金属
丝绳及其制品制造中的新材料制品
制造除外；（3399）其他未列明金
属制品制造中新材料制品及新材料
装备制造除外〕

限制类

（34）通用
设备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数控设备制造除
外;（3444）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
造除外；（3445）液力动力机械及
元件制造除外；（3446）气压动力
机械及元件制造除外；（345）轴承、
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除外；（348）
通用零部件制造中复合材料制品制
造除外；（3491）工业机器人制造
除外；（3492）特殊作业机器人制
造除外；（3493）增材制造装备制
造除外〕

限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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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

部门

制造业（研发、
中试、设计、
营销、财务、
技术服务、总
部管理、调试
组装、系统集
成等符合首都
功能定位的非
生产制造环节
除外）

（35）专用
设备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节能环保、数控
设备制造除外；（3562）半导体器
件专用设备制造除外；（3563）电
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除
外；（358）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
造除外；（3591）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制造除外；（3592）地质勘查专
用设备制造除外；（3595）社会公
共安全设备及器材制造除外；
（3596）交通安全、管制及类似专
用设备制造除外；（3597）水资源
专用机械制造除外〕

限制类

市经济
和信息
化局

（36）汽车
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3611）汽柴油
车整车制造中自主品牌乘用车、高
端品牌整车、产品结构升级和布局
优化除外；（3612）新能源车整车
制造除外；（362）汽车用发动机制
造除外；（363）改装汽车制造中兼
并重组、产品结构与企业布局调整
升级除外；（367）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中动力总成系统、汽车电子、
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零
部件制造除外〕

限制类

（37）铁路、
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
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3711）高铁车
组制造中涉及国家和本市鼓励发展
的智能轨道装备项目除外；（3714）
高铁设备、配件制造除外；（3715）
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除外；
（3716）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
件制造除外；（372）城市轨道交通
设备制造除外；（374）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除外〕

限制类

（38）电气
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381）电机制造
中涉及节能环保、数控设备制造除
外；（3813）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
除外；（382）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
造除外；（3841）锂离子电池制造
除外；（3849）其他电池制造除外；
（3874）智能照明器具制造中涉及
节能环保、数控设备制造除外；
（3891）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除
外；（3899）其他未列明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中节能环保、数控设备
制造除外〕

限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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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

部门

制造业（研发、
中试、设计、
营销、财务、
技术服务、总
部管理、调试
组装、系统集
成等符合首都
功能定位的非
生产制造环节
除外）

（39）计算
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3982）电子电路制造中的印刷电
路板

禁止类 市经济
和信息
化局

（41）其他
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禁止类

（42）废弃
资源综合利
用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餐厨（含废弃油脂）垃圾处
理设施、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筑
垃圾消纳场所、再生资源回收分拣
场所、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利
用设施等保障城市运行及资源化利
用配套建设项目除外；五环路外的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项目除外；工
业固体废弃物进行处置利用项目除
外〕

限制类

市城市
管理委、
市商务
局、市生
态环境
局

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44）电力、
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4411）火力发电（保障城市应急
备用、调峰和基本运行的项目除外）
（4412）热电联产（保障城市应急
备用、调峰和基本运行的项目除外）
（4414）核力发电
（4430）热力生产和供应中燃煤、
燃油热力生产，燃气独立供暖系统
（不具备可再生能源供热条件的除外）

限制类
市城市
管理委

批发和零售业

（51）批发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商品交易市场设施（符合规划的农
产品批发市场等对城市运行及民生
保障发挥重要作用的项目除外）

限制类

市商务
局

禁止新建和扩建：
不符合相关布局要求的（5191）再
生物资回收与批发

市城市
管理委、
市商务
局

（52）零售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商品交易市场设施（符合规划的农
产品零售市场等对城市运行及民生
保障发挥重要作用的项目除外）
（5265）机动车燃油零售中未列入
规划的成品油加油站 限制类

市商务
局

禁止新建和扩建：
（5296）生活用燃料零售中液化石
油气充装站点（经区政府批准进行
液化石油气供应市场资源整合的除
外）

市城市
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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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

部门

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

（54）道路
运输业

禁止新增或者迁入车辆：
（5414）公共自行车服务中互联网
租赁电动自行车

限制类

市交通
委

禁止新设立或者迁入业户（含车
辆）：
（5431）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使用
氢能、新能源车辆的业户除外）

市交通
委

（59）装卸
搬运和仓储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5910）装卸搬运中未列入相关规
划的区域性物流中心（符合相关规
划的物流基地，口岸功能区、海关
特殊监管区或者场所除外）
（5990）其他仓储业中未列入相关
规划的物流仓储设施〔粮食流通设
施、城市物流配送节点、再生资源
回收仓储、快递分拣（分拨）中心
除外〕

限制类

市商务
局、市城
市管理
委、市邮
政管理
局

住宿和餐饮业

（61）住宿
业

禁止在人防工程内从事住宿业 禁止类
市人防
办

（62）餐饮
业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
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
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
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
废气、噪声污染的饮食服务

限制类
市生态
环境局

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64）互联
网和相关服
务

禁止新建和扩建：
（6450）互联网数据服务中的数据
中心（符合北京市数据中心统筹发
展实施方案等要求的除外）

限制类

市经济
和信息
化局

（65）软件
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6550）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中的数据中心（符合北京市数据中
心统筹发展实施方案等要求的除
外）
（6591）呼叫中心

限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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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

部门

房地产业
（70）房地
产业

禁止新建：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中容积率
小于 1.0（含）的住宅项目（历史
文化保护区、平房区按院落进行建
设的项目除外，但禁止建设独户独
栋类房地产项目）

限制类

市规划
自然资
源委、市
住房城
乡建设
委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72）商务
服务业

（7211）企业总部管理中，禁止京
外中央企业总部新迁入

限制类

市商务
局

禁止新设立：
（7223）市场管理服务的市场主体
（符合规划的农产品批发、零售市
场等对城市运行及民生保障发挥重
要作用的市场主体除外）

市商务
局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80）居民
服务业

（8030）洗染服务中，禁止在居民
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
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
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
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噪声
污染的服装干洗

限制类

市生态
环境局

禁止新建、扩建、新设立：
（8051）洗浴服务中的高档洗浴场
所

市水务
局、市商
务局

（81）机动
车、电子产
品和日用产
品修理业

（811）汽车、摩托车等修理与维护：
禁止新建、改建、扩建（色漆使用
水性漆且喷漆和喷枪清洗环节密闭
并配套废气收集处理装置的机动车
维修除外）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
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
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
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
废气、噪声污染的机动车维修

限制类
市生态
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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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

部门

教育 （83）教育

（8336）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不再新设立中等职业学校
不再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办学规
模
不再新增占地面积
不再增加建筑面积
（8341）普通高等教育：
不再新设立或新升格普通高等学校
不再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包括
实有办学规模和国家批复办学规
模）
（8342）成人高等教育：
不再扩大普通高等学校成人教育、
网络教育、自考助学的面授教育规
模
不再新增招收京外生源为主的成人
教育机构和办学功能
（839）技能培训、教育辅助及其他
教育：
不再新设立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
构
不再扩大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自
考助学的在京面授教育办学规模

限制类

市教委

禁止在人防工程内设置托儿所、幼
儿园的儿童用房

市人防
办

卫生和社会工
作

（85）社会
工作

禁止在不具备无障碍设施的人防工
程内设立残疾人活动场所

限制类
市人防
办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86）新闻
和出版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8621）图书出版中采用丝网印刷
技术的出版物印刷，以及作为主营
业务的其他丝网印刷

限制类
市委宣
传部

（89）体育
禁止新建和扩建：
（8930）健身休闲活动中的高尔夫
球场

禁止类
市发展
改革委

（90）娱乐
业

禁止在人防工程内设立游乐厅、儿
童活动场所、网吧

禁止类
市人防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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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二）
（1.在执行全市层面管理措施的基础上，适用于首都功能核心区）

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农、林、牧、
渔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环境绿化除外） 限制类
市委农工
委、市农业
农村局

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禁止类
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

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44）电力、
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4411）火力发电
（4415）风力发电（不产生噪声
污染的分散式风力发电除外）
（4420）电力供应中，城市道路
范围内以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区
域新设置架空线

限制类
市城市管
理委

（45）燃气
生产和供应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451)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天然气
除外)

限制类
市城市管
理委

建筑业

注册地在首都功能核心区，不具
备建筑业资质的企业，禁止新增
加或者通过重组、合并、分立等
形式吸收建筑业资质（获得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或者中关村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且企业生产环
节不在首都功能核心区的除外；
服务于国家重大外交功能,并已
签订工程合同和合作协议的除
外；已经取得国家或者地方行业
主管部门许可资质，在国家政策
允许的调整期限内的除外）

限制类
市住房城
乡建设委

批发和
零售业

（51）批发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禁止类 市商务局

（52）零售
业

禁止新建建筑面积在 1 万平方米
以上的商业设施（符合规划的民
生保障项目除外）

限制类

市商务局

禁止新设立：
带有储存设施的危险化学品经营
企业（涉及国计民生和城市运行
的除外）

市应急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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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仓
储和
邮政业

（54）道路
运输业

禁止新设立或者迁入业户(含车
辆):
（5431）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5432）冷藏车道路运输
（5433）集装箱道路运输
（5434）大型货物道路运输
（5435）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禁止新建和扩建:
（544）道路运输辅助活动中省际
公路客运枢纽站

禁止类 市交通委

（55）水上
运输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水上娱乐活动
除外;符合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
承利用的项目除外)

限制类 市交通委

（56）航空
运输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民用运输机场

禁止类

市交通委、
市发展改
革委（市空
铁办）

（59）装卸
搬运和仓储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物流仓储设施
〔符合相关规划的城市物流配送
节点、再生资源回收仓储、服务
居民生活的末端配送网点除外〕

限制类
市商务局、
市城市管
理委

交通运输、仓
储和
邮政业

（60）邮政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6010）邮政基本服务（邮政营
业场所、邮政机要通信处理场所、
纳入相关规划的邮件处理场所除
外）
（6020）快递服务（承担快递寄
递、便民服务的快递企业分支机
构，智能快件箱和快递服务站运
营企业，以及符合相关规划的快
递处理场所除外）

限制类
市邮政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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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住宿和
餐饮业

（61）住宿
业

禁止新增住宿业（精品酒店或者
主题酒店、三星级及以上标准的
酒店除外）

限制类
市文化和
旅游局

（62）餐饮
业

禁止新增使用地下空间从事商业
性经营（房屋规划用途为“餐饮
服务”除外；房屋规划用途为“商
业”并符合餐饮用房相关规定的
除外）
禁止以瓶装液化石油气为燃料从
事商业性经营
禁止使用民用电力从事经营
禁止使用居民用水从事经营
禁止新建对居住、医疗卫生、文
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场所
产生油烟、异味、废气、噪声污
染等影响的项目

限制类

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
管局、市规
划自然资
源委、市住
房城乡建
设委、市水
务局、市人
防办、市城
市管理委、
市生态环
境局

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64）互联
网和相关服
务

禁止新建和扩建：
（6450）互联网数据服务中的数
据中心

禁止类

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65）软件

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6550）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
务中的数据中心

禁止类

房地产业
（70）房地
产业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禁止新建房地产开发经营中的住
宅类项目（棚户区改造、危房及
老旧小区改造、历史文化保护区
改造除外）
禁止新建酒店、写字楼等大型公
建项目

限制类

市规划自
然资源委、
市住房城
乡建设委

（7030）房地产中介服务
禁止新设立或者迁入从事房地产
经纪业务的市场主体
（7040）房地产租赁经营
禁止新设立或者迁入从事住房租
赁经营的市场主体

市住房城
乡建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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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72）商务
服务业

(7211)企业总部管理中,禁止京
外中央企业总部新迁入;严控新
设立或新迁入市属国有企业总
部,严控市属国有企业在首都功
能核心区新设立子公司、分公司
(实施重组的企业除外)

限制类

市商务局、
市国资委

禁止新建：
（728）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中
的展览类设施（服务于国家重大
外交功能、符合规划及相关要求
的除外）

市发展改
革委、市商
务局

禁止新设立或者迁入：
（7291）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中旅
行社服务网点

市文化和
旅游局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
务业

（80）居民
服务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不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的（8010）
家庭服务、(8040)理发及美容服
务

限制类
市商务局、
市卫生健
康委

（81）机动
车、电子产
品和日用产
品修理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不符合经营规范要求的(813)家
用电器修理

限制类 市商务局

教育 （83）教育

（8341）普通高等教育：
不在原校址基础上向周边扩展，
不再新增占地面积
严控新增建筑面积（存在安全隐
患的除外）

限制类 市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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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卫生和
社会工作

（84）卫生

禁止新设(841)医院、门诊部和诊
所(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置的仅提
供对内服务的门诊部、诊所以及
国医大师、首都国医名师举办的
中医诊所除外);不再批准增加医
疗机构编制床位总量和建设规模
(现有建筑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原
址翻建且不增加编制床位总量和
地上建筑面积的除外)；位于首都
功能核心区的医疗机构在规划建
设新院区时，应适当压缩首都功
能核心区的编制床位数量

限制类
市卫生健
康委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90）娱乐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9011）歌舞厅
（9012）电子游艺厅
（9013）网吧

禁止类
市文化和
旅游局

公共管理、社
会保障和社
会
组织

（91）中国
共产党机关

禁止新设立或新迁入市属单位

禁止类

市委编办、
市委社会
工委市民
政局

（92）国家
机构

禁止类

（93）人民
政协、民主
党派

禁止类

（95）群众
团体、社会
团体和其他
成员组织

禁止新设立或新迁入：
非紧密型行政辅助服务功能，包
括服务中心、信息中心、行业协
会、研究院所、培训机构、学术
类社团、报社、出版社、杂志社
等

限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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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二）
（2. 在执行全市层面管理措施的基础上，适用于城四区）

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农、林、牧、
渔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环境绿化除外；
规划耕地上发展种植业除外）

限制类
市委农工
委、市农业
农村局

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研发、中试、设
计、技术服务、调试组装、系统集
成等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非生产
制造环节除外；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中符合生活垃圾处理相关规划
的项目除外）

限制类

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市
科委、中关
村管委会、
市城市管理
委

电力、热
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
供应业

（ 44 ）电
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4411）火力发电（保障城市应急
备用、调峰的项目除外）
（4415）风力发电（不产生噪声污
染的分散式风力发电除外）
(4420)电力供应中,在五环路以
内城市道路范围内以及市政府规
定的其他区域新设置架空线

限制类
市城市管理
委

（45）燃气
生产和供
应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451）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天然
气除外）

限制类
市城市管理
委

建筑业

注册地在城四区，不具备建筑业资
质的企业，禁止新增加或通过重
组、合并、分立等形式吸收建筑业
资质（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或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且企
业生产环节不在中心城区的除外；
服务于国家重大外交功能，并已签
订工程合同和合作协议的除外；已
经取得国家或地方行业主管部门
许可资质，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调整
期限内的除外）

限制类
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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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批发和
零售业

（51）批发
业

禁止新建建筑面积在 1万平方米以
上的商业设施

限制类

市商务局

（52）零售
业

东、西、北四环和南三环路以内，
禁止新建建筑面积在 1万平方米以
上的商业设施（符合规划的民生保
障项目除外）

限制类
禁止新设立：
带有储存设施的危险化学品经营
企业（涉及国计民生和城市运行的
除外）

市应急管理
局

交通运输、
仓储和
邮政业

（54）道路
运输业

禁止新设立或者迁入业户(含车
辆):
（5431）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5432）冷藏车道路运输
（5433）集装箱道路运输
（5434）大型货物道路运输
（5435）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禁止新建和扩建:
（544）道路运输辅助活动中省际
公路客运枢纽站

禁止类 市交通委

（55）水上
运输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水上娱乐活动除
外；符合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承利
用的项目除外）

限制类 市交通委

（56）航空
运输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民用运输机场（符合国家相关规划
要求的除外）

限制类

市交通委、
市发展改革
委（市空铁
办）

（59）装卸
搬运和仓
储业

禁止三环路内新建和扩建物流仓
储设施〔符合相关规划的城市物流
配送节点、再生资源回收仓储、服
务居民生活的末端配送网点除外；
（5951）谷物仓储中的成品粮仓储
除外〕

限制类
市商务局、
市城市管理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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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
仓储和
邮政业

（60）邮政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6010）邮政基本服务（邮政营业
场所、邮政机要通信处理场所、纳
入相关规划的邮件处理场所除外）
（6020）快递服务（承担快递寄递、
便民服务的快递企业分支机构，智
能快件箱和快递服务站运营企业，
以及符合相关规划的快递处理场
所除外）

限制类
市邮政管理
局

住宿和
餐饮业

（62）餐饮
业

禁止新增使用地下空间从事商业
性经营（房屋规划用途为“餐饮服
务”除外；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
并符合餐饮用房相关规定的除外）
禁止以瓶装液化石油气为燃料从
事商业性经营
禁止使用民用电力从事经营
禁止使用居民用水从事经营
禁止新建对居住、医疗卫生、文化
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场所产生
油烟、异味、废气、噪声污染等影
响的项目

限制类

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管
局、市规划
自然资源
委、市住房
城乡建设
委、市生态
环境局、市
人防办、市
城市管理委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64）互联
网和相关
服务

禁止新建和扩建：
（6450）互联网数据服务中的数据
中心(符合北京市数据中心统筹发
展实施方案等要求的边缘计算数
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除外)

限制类

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

（65）软件
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6550）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中的数据中心(符合北京市数据中
心统筹发展实施方案等要求的边
缘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除外)

限制类

房地产业
（70）房地
产业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东、西、北五环路和南四环路以内,
禁止新建酒店、写字楼等大型公建
项目（绿化隔离地区符合相关规
划、政策的产业项目除外）

限制类

市规划自然
资源委、市
住房城乡建
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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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72）商务
服务业

（7211）企业总部管理中，禁止京
外中央企业总部新迁入；严控新设
或新迁入市属国企总部，严控市属
国企在城四区新设子公司、分公司
（实施重组的企业除外）

限制类

市商务局、
市国资委

禁止新建：
（728）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中
的展览类设施（服务于国家重大外
交功能、国家认定的城区老工业
区、符合规划及相关要求的除外）

市发展改革
委、市商务
局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

（80）居民
服务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不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的（8010）家
庭服务、(8040)理发及美容服务

限制类
市商务局、
市卫生健康
委

（81）机动
车、电子产
品和日用
产品修理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不符合经营规范要求的(813)家用
电器修理

限制类 市商务局

教育 （83）教育

（8341）普通高等教育：
不在原校址基础上向周边扩展，不
再新增占地面积
严控新增建筑面积（存在安全隐患
的除外）

限制类 市教委

卫生和社
会工作

（84）卫生

五环路以内，禁止新设三级医院
（面向国际交往中心服务的中外
合资合作医院除外）；不再批准增
加三级医院的编制床位总量；位于
城四区的医疗机构在规划建设新
院区时，应适当压缩城四区的编制
床位数量

限制类
市卫生健康
委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
织

（91）中国
共产党机
关

禁止新设立或新迁入市属单位

禁止类

市委编办、
市民政局

（92）国家
机构

禁止类

（93）人民
政协、民主
党派

禁止类

（95）群众
团体、社会
团体和其
他成员组
织

禁止新设立或新迁入：
非紧密型行政辅助服务功能，包括
服务中心、信息中心、行业协会、
研究院所、培训机构、学术类社团、
报社、出版社、杂志社等

限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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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二）
（3.在执行全市层面管理措施的基础上，适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

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农、林、牧、
渔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环境绿化除外） 限制类
市委农工
委、市农业
农村局

制造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研发、中试、设
计、营销、财务、技术服务、总部
管理、调试组装、系统集成等符合
首都功能定位的非生产制造环节
除外;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中符合
生活垃圾处理相关规划的项目除
外〕

限制类

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
市科委、中
关村管委
会、市城市
管理委

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44）电
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4411)火力发电
(4413)水力发电
（4415）风力发电（不产生噪声污
染的分散式风力发电除外）
（4420）电力供应中，在城市道路
范围内以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区
域新设置架空线

限制类

市城市管
理委

（45）燃气
生产和供
应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451）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天然
气除外）

限制类

批发和
零售业

（51）批发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商品交易市场设施（符合规划的农产
品批发市场等对城市运行及民生保
障发挥重要作用的项目除外）

限制类 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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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
业

（54）道路
运输业

禁止新设立或者迁入业户(含车
辆):
（5431）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5432）冷藏车道路运输
（5433）集装箱道路运输
（5434）大型货物道路运输
（5435）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禁止类 市交通委

（55）水上
运输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水上娱乐活动除
外；符合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承利
用的项目除外）

限制类 市交通委

（56）航空
运输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民用运输机场

禁止类

市交通委、
市发展改
革委（市空
铁办）

（59）装卸
搬运和仓
储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符合相关规划的
城市物流配送节点、再生资源回收
仓储、服务于居民生活的末端配送
点除外）

限制类
市商务局、
市城市管
理委

（60）邮政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6010）邮政基本服务（邮政营业
场所、邮政机要通信处理场所、纳
入相关规划的邮件处理场所除外）
（6020）快递服务（承担快递寄递、
便民服务的快递企业分支机构，智
能快件箱和快递服务站运营企业，
以及符合相关规划的快递处理场
所除外）

限制类
市邮政管
理局

住宿和
餐饮业

（62）餐饮
业

禁止新增使用地下空间从事商业
性经营（房屋规划用途为“餐饮服
务”除外；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
并符合餐饮用房相关规定的除外）
禁止以瓶装液化石油气为燃料从
事商业性经营
禁止使用民用电力从事经营
禁止使用居民用水从事经营
禁止新建对居住、医疗卫生、文化
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场所产生
油烟、异味、废气、噪声污染等影
响的项目

限制类

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
管局、市规
划自然资
源委、市住
房城乡建
设委、市人
防办、市城
市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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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64）互联
网和相关
服务

禁止新建和扩建：
（6450）互联网数据服务中的数据
中心(符合北京市数据中心统筹发
展实施方案等要求的边缘数据中
心和算力基础设施除外)

限制类

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

（65）软件
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6550）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中的数据中心(符合北京市数据中
心统筹发展实施方案等要求的边
缘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除外)

限制类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80）居民
服务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不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的（8010）家
庭服务、(8040)理发及美容服务

限制类
市商务局、
市卫生健
康委

（81）机动
车、电子产
品和日用
产品修理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不符合经营规范要求的（813）家
用电器修理

限制类 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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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二）
（4.在执行全市层面管理措施的基础上，适用于首都功能核心

区、城四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外的平原地区）

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电力、热
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
供应业

（44）电力、
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4420）电力供应中，在规划新城城
市道路范围内以及市政府规定的其
他区域新设置架空线

限制类

市城市管
理委

（45）燃气
生产和供应
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451）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液化石
油气瓶装供应站、天然气除外）

限制类

教育 （83）教育
（8341）普通高等教育
除疏解项目外，不再新增占地面积

限制类 市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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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二）
（5. 在执行全市层面管理措施的基础上，适用于生态涵养区）

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禁止/
限制

主管部门

制造业（研发、
中试、设计、
营销、财务、
技术服务、总
部管理、调试
组装、系统集
成等符合首都
功能定位的非
生产制造环节
除外）

禁止新建和扩建（市级以上开发区
和产业园区除外，但需比照全市范
围的制造业管理措施执行；生态红
线外的本地自产农产品加工项目
除外；利用本地农业废弃物生产有
机肥就地改良土壤的除外；废弃资
源综合利用业中符合生活垃圾处
理相关规划、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
建设规划的项目除外）

限制类

市经济和
信息化
局、市科
委、中关
村管委
会、市城
市管理委

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44）电力、
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4420）电力供应中，在规划新城
城市道路范围内以及市政府规定
的其他区域新设置架空线

限制类

市城市管
理委

（45）燃气
生 产 和 供
应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451）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液化
石油气瓶装供应站、天然气除外）

限制类

教育 （83）教育
（8341）普通高等教育
除疏解项目外，不再新增占地面积

限制类 市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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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首都功能核心区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首都功能核

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首都功

能核心区包括东城区、西城区，总面积约 92.5 平方公里。

二、城四区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城四区包括

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总面积约 1285.5 平方公

里。

三、北京城市副中心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北京城市副

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 年-2035 年）》，北京城

市副中心规划范围为原通州新城规划建设区，总面积约 155 平方

公里。

四、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四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外的平原

地区

包括通州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除外）、顺义区、大兴区以及

昌平区和房山区的平原地区。其中：昌平区的平原地区包括城北

街道、城南街道、沙河镇、百善镇、南邵镇、东小口镇、北七家

镇、小汤山镇、马池口镇、天通苑南街道、天通苑北街道、霍营

街道、龙泽园街道、回龙观街道和史各庄街道；房山区的平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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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包括城关街道、良乡镇、拱辰街道、西潞街道、琉璃河镇、窦

店镇、石楼镇、长沟镇、阎村镇、长阳镇、新镇街道、迎风街道、

东风街道、向阳街道和星城街道。

五、生态涵养区

生态涵养区包括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

区以及昌平区和房山区的山区部分。其中：昌平区划入生态涵养

区的部分包括南口镇、兴寿镇、流村镇、崔村镇、阳坊镇、延寿

镇和十三陵镇；房山区划入生态涵养区的部分包括周口店镇、大

石窝镇、张坊镇、十渡镇、河北镇、韩村河镇、青龙湖镇、佛子

庄乡、南窖乡、大安山乡、史家营乡、霞云岭乡和蒲洼乡。

六、在途项目

指在《目录》发布前，有关审核部门已受理审核或者办理完

成审核的属于《目录》禁止和限制范围内的项目。在途项目不适

用《目录》，但要结合首都功能定位和相关规划，根据项目进度，

尽可能调整项目功能，优化建设方案。

七、应急保障项目

指为服务于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处置需要，应急响应阶段及过

渡阶段所必须的应急物资项目。

八、改造升级项目

指在原址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进行绿

色化、智能化改造，或者通过功能疏解和产能转移等，实现产品

质量提升、产品结构优化，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不新增建设规模、

不新增能耗和排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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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扩建项目

指既有企业、事业单位，为增加产品生产能力而扩大生产规

模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十、鼓励发展的新材料产品

指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文件提出的特种金属功能材料、

高端金属结构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高

性能复合材料、前沿新材料等产品。

十一、清洁燃气无法到达的区域

指由于位置偏远等原因，相关专项规划未安排铺设管道天然

气的区域。

十二、未列入规划的成品油加油站

指未列入本市加油站布局规划的成品油加油站。

十三、物流基地

指《北京物流专项规划》中明确的顺义空港、通州马驹桥、

平谷马坊、大兴京南、昌平南口、房山窦店等物流基地。

十四、符合相关规划的区域性物流中心、符合相关规划的物

流仓储设施

相关规划指《北京物流专项规划》等规划。

十五、餐饮业

指通过即时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向消费者提供

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的服务。《目录》中的餐饮业不包括单位

食堂，即设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

业等，供应内部职工、学生等集中就餐的餐饮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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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地下空间规划用途为“商业”等从事餐饮业适用规定

及办理要求

相关规定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城镇燃气设

计规范》（GB50028-2006）、《饮食建筑设计标准》（JGJ64-2017）、

《北京市餐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77

号）、《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规范》（京

建发〔2019〕336 号）、《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规划

用途变更管理规定》（京民防发〔2018〕78 号）等。地下空间规

划用途为“商业”“商业服务”“商业配套”等拟进行餐饮服务的，

应当经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按相关规范进行设计，并经规划自

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人防部门等审查同意。

十七、家庭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家用电器修理等生活性

服务业适用规范及办理规定

行业标准规范有《家政服务通用要求》（DB11/T417-2007）、

《美容美发场所卫生规范》（卫监督发〔2007〕221 号）、《家用

电子电器维修业服务经营规范》（GB/T28841-2012）等。对于生

活性服务业品牌连锁企业在本市设立的门店，依据本市进一步提

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的工作方案中有关规定办理。

十八、商品交易市场设施

是指为商品交易有形市场提供经营场所的设施。

十九、“国医大师”“首都国医名师”

指由国家和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评选的

“国医大师”“首都国医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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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邮政营业场所

指邮政企业提供邮件收寄及其他相关服务的场所。即：邮政

支局、邮政所、邮政投递部等。

二十一、邮件处理场所

指邮政企业专门用于邮件分拣、封发、储存、交换、转运、

投递等处理活动的场所。

二十二、城区老工业区

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14〕9 号）、《关于推进首钢老工业区改造

调整和建设发展的意见》（京政发〔2014〕28 号）等文件精神，

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老工业城市的形成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依托“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

重点工业项目形成的，且工业企业较为集中、目前仍是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重要支撑的城市特定区域。

二十三、资源化利用配套建设项目

指作为保障城市运行项目的配套设施,如利用生活垃圾焚烧

厂的炉渣、建筑垃圾等生产再生砖、干粉砂浆，厨余（餐厨）等

有机垃圾处理设施产生的废弃油脂所制成的生物柴油等再生产

品的建设项目。


